
台中女中 113學年度高一課程選修輔導重要行事曆 

實施項目 實施時間 實施對象 

 1.生涯導航--認識大學暨各行業 

座談【共 18場次】 

113年 10-12月 

12:30~13:05 

全校學生自由 

報名參加 

 2.實施生涯規劃課程 113年 9月-114年 1月 高一全體學生 

3.大考中心興趣量表施測與解釋 
113年 10/21-10/25 

生涯規劃課 
高一全體學生 

 4.興趣測驗結果解釋暨大學多元 

入學家長說明會 
113年 11月 22日 

高一家長自由 

報名參加 

5.分發課程選修相關資料： 

（1）本校編班及轉班作業規定 

（2）大學學群和高中類群的關係 

（3）高一課程選修輔導紀錄表 

114年 4/14-4/25 

生命教育課程 

高一全體學生 

高一各班導師 

高一全體家長 

 6.舉辦生涯輔導家長說明會 114年 5月 9日 
高一家長自由 

報名參加 

 7.團體課程諮詢(課程諮詢師) 
114年 5月 23日 

第 5節 
高一全體學生 

 8.實施課程選修個別諮商與輔導 114年 4-5月 
高一學生自由 

報名參加 

9.導師輔導學生填寫選修輔導 

   紀錄表 
114年 4-5月 高一全體學生 

 10.繳交課程選修輔導記錄表 114年 5月 29日 高一全體學生 

 



大學學群和高中類群的關係（本文改編自臺北市選課選組輔導手冊） 

學群 主要學類 
類群 

一 二 三 四 

1.資訊 資訊工程、資訊管理、數位、圖書資訊 ●  ●  

2.工程 
電機電子、機械工程、土木工程、化學工程、材料工

程 
  ●  

3.數理化 數學、物理、化學、統計、科學教育、自然科學   ●  

4.醫藥衛生 

醫學、牙醫、中醫、獸醫、護理、藥學、營養保健、

公共衛生、職業安全、醫學技術、復健醫學、健康照

護、呼吸治療、衛生教育、醫務管理、化妝品 

   ● 

5.生命科學 生態、生命科學、生物科技、植物保護、生化    ● 

6.生物資源 
農藝、動物科學、園藝、森林、食品科技、海洋資源、

水土保持 
   ● 

7.地球與環境 
地球科學、地理、地質、大氣、海洋科學、環境科學、

防災 
●  ● ● 

8.建築與設計 
建築、景觀與環境設計、都市計劃、工業設計、商業

設計、織品與服裝設計、造型設計 
●  ●  

9.藝術 美術、音樂、舞蹈、表演藝術、雕塑、藝術與設計 ●    

10.社會與心理 
心理、輔導、社會、社會工作、犯罪防治、兒童與家

庭、宗教 
●   ● 

11.大眾傳播 大眾傳播、新聞、廣播電視、廣告、電影 ●  ●  

12.外語 英語、歐語、日語、東方語文、應用英文、英語教育 ●    

13.文史哲 中文、台文、歷史、哲學、史地、國語文教育 ●    

14.教育 
教育、公民教育、幼兒教育、特殊教育、社會科教育、

社會教育 
● ● ● ● 

15.法政 法律、政治、外交、行政管理 ●    

16.管理 
企業管理、運輸與物流管理、資產管理、行銷經營、

勞工關係 
 ● ●  

17.財經 會計、財務金融、經濟、國際企業、保險、財稅  ●   

18.遊憩與運動 
觀光事業、餐旅管理、休閒管理、體育、運動管理、

體育推廣、運動保健 
 ●  ● 

19.不分系或學位學程 ● ● ● ●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編班及轉班作業規定 

109年 4月 1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 4月份科召會議通過 

112年 6月 7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 6月份科招會議修正 

 

壹、依據：教育部 102年 5月 1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20036366號函「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編班及轉

班作業原則」。 

貳、目的：以學生為學習主體，依學生特性協助其探索生涯進路，引導其發展多元智能，並發展學

校辦學特色以提升教學品質，同時給予每位學生同等之關懷及尊重，提供適性及優質之

教育環境，成立本校編班及轉班委員會。 

參、組織：設置「編班及轉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負責籌劃及執行編班、轉班相關事宜，

委員會成員為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註冊組長、教學組長、特教組長、

輔導組長、生輔組長、訓育組長、各年級導師代表、家長代表，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 

肆、編班作業 

一、高一新生編班（科、組） 

（一）辦理時間：每學年度新生報到後由註冊組進行編班作業，陳校長簽核後，於新生始

業輔導前公告編班名單。 

（二）編班原則：人文與社會科學資優班、數理資優班、創意科學實驗班經特教組辦理鑑

定或甄選編定入班。其餘各班依國中教育會考總成績採常態編班。 

二、高一升高二編班（科、組） 

（一）辦理時間： 

1.每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段考後公告選組申請作業時程。學生需於限期內繳交「高

一升高二選修輔導紀錄表」至輔導處。由輔導處彙整後交由註冊組進行編班作業。 

2.註冊組編班作業完成後，陳校長簽核後，於暑期輔導前公告編班名單。 

（二）編班原則： 

1.人文與社會科學資優班、數理資優班、創意科學實驗班學生轉出及轉入依相關法

規辦理。前述班級轉出之學生，需與普通班學生一同編班。 

2.特殊班以外之學生（含特殊班轉出之學生），以高一學年總成績為依據，依其所選

類組進行常態編班。 

三、高二升高三編班（科、組）：由原高二班級升級為高三班級。 

四、重讀生、轉學生及復學生之編班（科、組），優先編入學生數較少之班級。 

五、不得將學生編入二親等內之血親擔任授課教師之班級。但因班級規模、教師編制或有其他

特殊困難者，提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不在此限。 

六、身心障礙學生就讀之普通班，其班級安排由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依學生個別學

習適應需要及校內資源狀況，選擇適當教師擔任班級導師，並以適性原則均衡編入各班。 

伍、轉班（科、組）作業 

一、申請條件：高二學生選讀類群與其性向、興趣不合而必須改選時，先填寫「轉班（科、組）

申請表」，經學生家長、班級導師簽章後，於規定期限內送交輔導處，由輔導處彙整後送

交註冊組辦理。 

二、申請時間： 

（一）第一學期：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段考後公告申請作業時程。 

（二）第二學期：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段考後公告申請作業時程。 



（三）學生需於規定期限內提交「轉班（科、組）申請表」，逾期提出者不予受理。 

三、編班原則： 

（一）人文與社會科學資優班、數理資優班、創意科學實驗班學生轉出及轉入依相關法規

辦理。 

（二）申請轉類群學生依該學期第一、第二次期中考試成績平均為依據進行常態編班。 

（三）若因轉類群人數過多而有類群班級調整之情形時，以轉類群人數最多之班級拆班或

合併人數較少之班級，召開委員會研議，並得邀請班級導師列席。 

四、轉班（科、組）以一次為原則，編班名單公告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轉班或回原班級就

讀。 

陸、若有特殊個案及狀況，其編班得經輔導處專業評估後，陳校長簽核後編班。 

柒、申訴處理：學生對申請編班（科、組）、轉班（科、組）之結果如有異議，得於編班公告三個

工作日內填具書面意見向註冊組提出申訴，再交由本委員會審議之。 

捌、本作業規定經各科召集人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亦同。 

 



台中女中 113學年度高一課程選修輔導紀錄表 

1.基本資料 
姓名  班級  

選修

類群 

一 二 三 四  

□ □ □ □  

年 月 日 

學號  座號  類群傾向 

2.個性與特質  
一 二 三 四  
□ □ □ □  

3.專長及特殊

表現  
一 二 三 四  
□ □ □ □  

4.最喜歡的學科 1.                    2.                    3.                
一 二 三 四  
□ □ □ □  

5.最擅長的學科 1.                    2.                    3.                
一 二 三 四  
□ □ □ □  

   
6.
學
業
成
績 

學科 國文 英文 數學 歷史 地理 公民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科 

一 二 三 四  

□ □ □ □  
上學期平均           

下學期 
第一次期考 

          

7.興趣測驗 

結果 

興趣類型 實用型R 研究型I 藝術型A 社會型S 企業型E 事務型C 興趣代碼 
一 二 三 四  
□ □ □ □  

六型分數        

8.較想唸的學群 1.                    2.                    3. 
一 二 三 四  
□ □ □ □  

9.較想唸的學類 1.                    2.                    3. 
一 二 三 四  
□ □ □ □  

10.較想唸的科系 1.                    2.                    3. 
一 二 三 四  
□ □ □ □  

11.較憧憬的職業 1.                    2.                    3. 
一 二 三 四  
□ □ □ □  

12.父母的期望  
一 二 三 四  
□ □ □ □  

13.師長的意見  
一 二 三 四  
□ □ □ □  

14.選修類群的 

助力與阻力 

我的助力有： 

我的阻力有： 

◎仔細探索與思考後，我決定選修 一□  二□  三□  四□ 類群 

 

 

備   註 

1. 請確實依個人能力、性向、志趣與升學需要選修，並在上表空格中填入正確資料，遇有

選項時，請在〝□〞中打〝V〞。 

2. 本表請輔導股長按類群座號順序整理收齊，並請家長、導師簽章後，最慢於 5/29(四)

前送交輔導處，交表後不得要求更改類群，因此請同學於交表前慎重考慮後再決定。 

3. 若選群後有性向、能力、興趣不合者，經家長、導師、輔導老師同意後，於高二上、下

學期之轉類群期限內提出申請。 
 

家長簽章：          導師簽章： 

註：第一類群（文史哲）、第二類群（財經商管）、第三類群（數理科學工程）、第四類群（醫藥衛生生技農業） 


